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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及其附件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本次申请挂牌 指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 

贵司/公司/恒胜澜海/股

份公司 
指 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美誉 指 宁波恒生美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鄞州银行 指 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北仑支行 

本所 指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恒

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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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关于 

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接受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

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就本次挂牌转让出具了《关于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并公开转让之法律

意见书》。 

现本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反馈意见，对有关法

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是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有关事

实及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并且是基于本所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

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本所并不对有关审计、财务顾问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与其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意见书

整体，为公司本次挂牌申请使用，本所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

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就有关事实向相关人员进行了

核实；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及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已得到公司确认和承诺，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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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特殊问题 

1、 请公司说明汽车按揭保证金的性质，是否存在经营租赁、融资服务的情况，

公司业务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意见】 

（1）核查过程及获取材料 

本所律师进行了核查、询问，获取并查阅了如下资料：公司子公司恒生美誉

的《营业执照》、《汽车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书》、《汽车购销合同》、《购车借款担保

合同》。 

（2）分析过程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674701225N 的《营业执照》，公司子公司恒生美誉的经营范围为机动车

维修：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货运：普通货运；机动车辆保险兼

业代理；纺织品、服装、机械设备、五金建材、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汽车配件、

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二手车经纪，商用车及九座

以上乘用车的销售；车辆检测技术咨询；车辆租赁；机电设备租赁。 

经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汽车按揭保证金系公司子公司恒生美誉为

其客户向鄞州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提供的保证金，属于恒生美誉为其客户提供的一

项增值服务，意在提高业务销量，增加企业收入，具体过程如下： 

为解决部分客户资金不足的问题，恒生美誉与鄞州银行签订《汽车按揭贷款

合作协议书》，约定为保证购车方能够按期向鄞州银行偿还汽车按揭贷款，由恒

生美誉专门开立保证金专户并存入汽车按揭保证金，待当期全部购车方借款合同

履行完毕之后（即购车方全部按揭购车款偿还完毕之后）将当期保证金归还。若

购车方连续三个月或累计六个月逾期未还款，或购车方在贷款到期后仍有欠款的，

鄞州银行将从该保证金账户中扣减相应款项，若恒生美誉保证金专户余额不足的，

将从恒生美誉存款账户中扣划。 

购车方与恒生美誉签订具体《汽车购销合同》，约定购买的汽车数量、金额

及定金数额等。 

购车方、恒生美誉与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北仑支行签订《购车借款担保合

同》，约定购车方以在恒生美誉购买的车辆做按揭向银行借款，前述借款将直接

发放至恒生美誉在鄞州银行设立的存款账户，每期按揭还款由鄞州银行直接从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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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方在鄞州银行设立的账户中划扣并由恒生美誉为前述借款作保证。 

此外，报告期内，未发生因购车方违约而导致恒生美誉保证金被银行扣除的

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所有《购车借款担保合同》项下的车辆均办理了相关

权证登记手续，由购车方合法享有。汽车按揭保证金是恒生美誉作为汽车销售方

向鄞州银行之汽车按揭贷款提供的一种担保措施，属于汽车销售过程中的增值服

务，旨在提高销量，增加收入。除在代理办理车辆过户或抵押过程中收取适当的

代理费用，恒生美誉并不因此获得经营租赁、融资服务或者变相融资服务而产生

的利益。恒生美誉不存在经营租赁、融资服务或者变相融资服务的行为。恒生美

誉所从事的业务在其经营范围所列业务之内，不存在超范围经营的情况。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子公司恒生美誉不存在经营租赁、融资服务的

情况，恒生美誉业务符合法律规定。公司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2、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

其他重要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问题外，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涉及挂

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恒胜澜海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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